
□颜东岳

2015年4月， 怀柔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在对一餐饮企业检查
时， 发现在店内使用的会员卡中
含有 “本卡最终解释权归XX公
司所有” 内容的合同格式条款。
经调查， 该会员卡为企业自行制
作， 可用来对餐饮消费做打折优
惠， 但具体可打折的范围未公开
明晰， 且最后一项条款标明 “本
卡最终解释权归XX公司所有”。
该餐饮企业行为违反了 《合同违
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规定， 属
于经营者在消费合同格式条款中
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的权利
的行为。 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当事
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罚款
3000元。

合同条款的解释权并非一方
当事人所享有， 而是由合同各方
当事人共同享有。 对格式条款的
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
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
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
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
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消费者在消
费过程中一定要增强维权意识，
要明确知晓自己在消费过程中的
合法权益， 遇到消费类格式合同
存在不公平格式条款时， 一定要
及时向工商部门举报。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江小培

【法律咨询台】

格式合同是提供合同的一方
为反复使用而制定的一种合同形
式， 其具有效率高、 成本低、 便
于交易等优势， 在日常交易中使
用比较广泛。 近年来， 有些商家
为了免除自身责任或承担的风
险， 擅自设定不公平格式条款，
变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
企业使用不公平消费类格式条款
问题， 怀柔工商分局积极履职，
严肃查处了一起餐饮企业违反公
平合同条款的案件。

怀柔工商专栏

违法使用格式合同
工商查处罚款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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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职工： 单位做法太荒唐 律师： 公司涉嫌违法解约

近日， “90后女孩因拒绝加男领导的微信被炒鱿
鱼” 的报道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表示，
女孩拒加领导为好友， 虽然有些不当， 但公司就此炒
人， 明显是小题大做， 涉嫌违法炒人。

针对该起案例， 记者采访了不同行业的多名职工，
并就相关法律问题咨询了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建徽。

不加领导微信
职工就该被炒？

事件回顾
不愿加领导微信
90后女工被辞退

90后员工小杜在今年6月入
职广州天河一家快消品公司， 担
任业务类文员。 从她入职以来 ，
部门男领导就要求加她的微信，
说有工作安排需要在微信群里面
通知。

小杜为保护自己隐私， 一直
不愿意通过领导认证， 并坚持工
作的事情就在公司处理， 微信是
私人的， 她不愿意把工作带到生
活中。

但是 ， 到了8月初 ， 她所在
的公司人力资源部以不配合领导
工作为由， 辞退了小杜。 理由是
她的男领导反映其不肯通过微信
验证， 无法安排工作。

职工声音
观点1： 单位做法荒唐

采访中， 不少人表示， 单位
辞退小杜的理由不合理 ， 很荒
唐。

“微信本来是朋友间沟通交
流的一个平台， 如今， 却有人因
为它而丢了饭碗 。 不加领导微
信， 就要被辞退。 在劳动者法律
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 还有如此
咄咄怪事 ， 真的很令人费解 。”
职工李国强抱怨道。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 ， 说的
是一名员工因为工作太累， 在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发了几句牢
骚， 结果被领导辞退。” 李国强
表示， 我认为微信是熟人之间比
较私密的社交工具， 大家可以在
上面展示自己生活中最真实的一
面， 而工作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其
他方式交流， 比如电话、 短信甚

至面对面交谈 。 微信具有私密
性，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朋
友圈的范围， 所以职场人对于领
导的无理要求完全可以拒绝。

“听完小杜的遭遇 ， 我很同
情。 对于她的单位， 我想说很荒
谬。” 从事行政工作的80后职工
石荟说， “我觉得单位用这个理
由辞退员工不合理。 单位辞人都
要有正当的理由， 而且规定是要
体现在文字上。”

观点2： 应建立工作群
“我们单位在和员工签订合

同的时候 ， 会协商有相关的内
容， 比如辞退条件等， 这对于单
位和员工都是种保护。” 石荟告
诉记者， “为了规范用工管理，
我觉得单位可以给员工建立一个
工作账号， 把私人账号分开， 这
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石荟提到的这点， 员工
李倩表示赞成， “我觉得微信属
于 私 人 的 沟 通 工 具 ， 员 工 有
权 利 拒绝添加 。 安排工作可以
通过其他途径， 例如当面， 邮件
等更为正规的途径。 还有， 公司
辞退的理由不充分， 不符合劳动
合同法相关规定， 小杜可以要求
单位工会组织出面协调， 协调不
成 ， 可向相关部门申请劳动仲
裁。”

观点3： 员工反应过激
还有部分人表示， 小杜的反

应有些过激。 “其实， 我感觉微
信就是普通的沟通工具， 好友里
加上领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领
导又不是只加部门一个员工， 而
且是为工作。 现在不少单位都是
通过微信发通知。 这位员工， 可
以采用变通的方法， 应该先加上
这位领导， 然后如果发现领导有
什么过分行为， 再加以回绝。 达

到自我保护。” 员工刘蕾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正反

来看。 这个公司确实有点小题大
做， 不加微信不能成为被辞退的
理由， 不应该把工作与生活混为
一谈。 个人方面， 如果不希望领
导看到个人隐私 ， 可以将其屏
蔽， 但这并非不加领导微信的理
由。 领导会从不加微信看到个人
的团队意识， 对她个人而言， 从
这点也能看出其不大好管理 。”
职工贾卫说。

律师说法
单位涉嫌违法解除合同

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建徽指出， 由于案件的具体过
程， 报道中谈的相对简略， 因此
整个事件的具体过程并不十分清
楚。 如果真如报道中所说， 员工
因为拒绝添加领导微信就被辞
退， 单位的做法明显欠妥， 涉嫌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关于解除劳
动合同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该法第
36条 、 第39条 、 第40条等条款
中。 其中， 第36条规定双方协商
解除的情形：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第39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
以直接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
的情形：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
用条件的；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的； 严重失职， 营私舞
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等情形。 第40条规定： 有 “劳动
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
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
的工作” 等情形的， 用人单位提
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首先， 本案情形不适用第36
条规定的情形， 因为双方明显没
有协商。

其次， 能否适用 《劳动合同
法》 第39条中规定的情形， 主要
集中在其中第二项上， 即员工拒
加微信好友的行为是否属于 “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
实践中， “严重违纪” 是用人单
位炒人时最容易采用的借口， 因
为， 其内容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在认定方面， 企业自身拥有较大
的自由裁量权， 很多员工因此被
炒， 往往有苦难言。

那么， 员工不加领导微信 ，
是否构成严重违纪呢？ 这里涉及
到两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 企业
现有规章制度关于 “严重违纪”
的内容是否涵盖 “不加领导微
信” 的情形； 其次， 即使涵盖这
样的内容， 该规定制定的时候是
否符合法定程序及是否经过公
示， 比如， 经过职工大会或职代
会讨论等。

再退一步讲， 即使上述程序
都走完 ， 单位将 “不加领导微
信” 规定为严重违纪， 还存在是
否合法的问题， 毕竟， 微信作为
一种社交平台， 其自身具有一定
的个人属性和私密性。 如果领导
的微信号并非单位统一的工作
号， 而强行要求职工加入， 明显
有滥权之嫌。

至于第40条的规定， 本案情
形， 更是明显不适用。

最后， 上述报道中没有提到
员工严重违纪的问题， 公司人力
资源部的处理也并未援引单位规
章制度的相应条款， 而是笼统的
说 “员工不配合领导工作” 就解
除劳动合同， 是法律意识淡薄的
表现， 涉嫌违法解约。

法规链接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

法》 第十一条第 （四） 项规定：
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
立合同的， 经营者不得在格式条
款中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的
权利。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
法》 第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违反
本办法第六条 、 第七条 、 第八
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规定， 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 从
其规定；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其情节轻
重， 分别给予警告， 处以违法所
得额三倍以下， 但最高不超过三
万元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半个月前， 徐女士在一家面

包店购买了价值260元的面包 、
蛋糕等食品， 外包装袋注明的生
产日期都是当天， 保质期均为3
天。 徐女士当即回家和家人一起
食用后， 却发现全部有些变质变
味， 甚至有的已经相当严重。 好
在被及时发现， 才没有造成中毒
等后果。

在徐女士的一再质疑下， 面
包店店员不得不承认这些面包、
蛋糕实际已经过期15天以上， 只
是面包店为了减少损失， 曾更换
包装， 重新打上制作日期。 而面
对徐女士的加倍赔偿请求， 面包

店却以并未给其和家人造成任何
损害为由， 只同意退货退款。 请
问 ： 徐女士真的无权索要赔偿
吗？

说法
徐女士有权向面包店索要3

倍或10倍的赔偿。
首先， 徐女士可依 《消法 》

索要3倍赔偿。 该法规定，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 为500
元。 其中所指的欺诈， 是指经营
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 采取
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
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面包店明知
面包、 蛋糕已经过期多日， 甚至
已经变质变味， 却为减少自身损
失， 通过更换包装， 重新打上生
产日期， 制造当日制作， 食品合
格的假象， 欺骗、 误导消费者购
买， 明显具备对应特征。

其次， 消费者可依据 《食品
安全法》 索要10倍赔偿。 该法规
定禁止生产经营 “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 “违反本法规定， 造成人
身、 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 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
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
款10倍的赔偿金。”

即只要具有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食品、 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之
一， 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损害自然
难辞其咎， 即使没有造成消费者
人身损害， 消费者也有权索要10
倍的赔偿金。

售过期面包 没致损也应加倍赔偿


